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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最低工資條例》

	 《最低工資條例》確立法定最低工資制度，目的是在防止工資過低、減

少低薪職位流失、維持本港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等重要考慮中，取得適當平

衡。法定最低工資是設定工資下限，保障基層僱員。

2C.1	 適用範圍

	 《最低工資條例》適用於所有僱員，不論他們是月薪、週薪、日薪、時

薪、件薪、長工、臨時工、全職、兼職或其他僱員，也不論他們是否按	

《僱傭條例》下的連續性合約受僱，但不適用於下列人士：	

	 ✣ 《僱傭條例》所不適用的人士，例如海員、學徒、公務員

	 ✣ 免費居於受僱工作的住戶的留宿家庭傭工(包括家務助理、護理員、司
機、園丁、船工或其他私人傭工)，不論該傭工的性別及種族

	 ✣ 實習學員，以及正處於獲豁免學生僱用期的工作經驗學員

	 法定最低工資同樣適用於殘疾僱員，一如適用於健全僱員，他們同樣有權

收取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薪酬。為了在殘疾人士的工資保障和就業機會

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最低工資條例》為殘疾僱員提供特別安排，讓因殘

疾以致生產能力可能受損的殘疾僱員，有權選擇進行生產能力評估，從而

釐定他們應獲得不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薪酬，抑或收取按生產能力釐定的

工資。啓動評估的權利完全屬於殘疾僱員，而不屬於僱主。勞工處已印製

《法定最低工資制度下殘疾人士的生產能力評估簡明指引》，講解上述特

殊安排的詳情。	

2C.2	 計算最低工資的基本原則

	 法定最低工資以時薪為單位，基本原則是僱員在任何工資期的工資，按他

的總工作時數以平均計算，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	

	 訂明每小時最低工資額由2013年5月1日起為每小時30港元。

	 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數，包括僱員：

	 ✣ 留駐僱傭地點當值的時間，而不論當時有否獲派工作或獲提供培訓；或	

	 ✣ 在關乎受僱工作的情況下用於交通的時間，但不包括用於往來居住地方
及僱傭地點的交通時間

	 用膳時間和休息日有薪與否，屬僱傭服務條件，由僱傭雙方議定。法定最

低工資的計算，涉及用膳時間是否屬於工作時數及/或是否有薪、休息日

是否有薪、工資期、工資的計算、佣金的計算以及支付安排等。僱傭雙方

如有需要，應透過溝通和協商，在合法、合情和合理的基礎上就僱傭合約

的條款尋求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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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有權就任何工資期，獲支付不少於最低工資的工資。僱員於工資期的

總工作時數(不足1小時亦須計算在內)，乘以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所得的

款額便是該工資期的最低工資。即使不足1小時的工作時數亦須按實際工

作的時間計算。因此，最低工資將按以下公式計算。

	 	 	
僱員於工資期*

	 	 法定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	 =	
的總工作時數

	 x	 水平(由2013年5月1日

	 	 	 	 	 起為30港元)

	 *	 除非另有證明，否則「工資期」通常界定為1個月

	 **	法定最低工資指標準最低工資

	 如就工資期須支付予僱員的工資，少於最低工資，僱員有權就該工資期獲

付差額(即額外報酬)。

	 例子說明

	 假設	

	 -	 僱員在某工資期內工作了24天，該工資期為30天，總工作時數為204

小時，月薪為7,800港元。	

	 -	 在該工資期內，就非工作時數而支付予該僱員的款項包括4天休息日

薪酬(每天260港元)、1天法定假日薪酬(26 0港元)及1天年假薪酬

(260港元)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30港元	

	 計算方法	

	 (1)	 該月按總工作時數計算的最低工資：

	 	 	 6,120港元(204小時	x	30港元)	

	 (2)	 就該月須支付予僱員的工資：	

	 	 	 6,240港元(7,800港元 — (4 x 260港元)— 260港元 — 260港元）	

	 	 	 由於(2)不少於(1)，因此僱員的月薪7,800港元已符合最低工資。

有意更全面了解不同情景下計算最低工資的方法，請瀏覽勞工處網站
http://www.labour.gov.hk＞刊物＞勞資關係＞法定最低工資，參閱法定最低工資的參
考指引http://www.labour.gov.hk/tc/public/pdf/smw/SMW_Reference_Guidelines_2013.pdf

2C.3	備存總工作時數紀錄

	 在下述情況，僱主根據《僱傭條例》備存的工資及僱傭紀錄，須包括僱員

於工資期的總工作時數(不足一小時亦須計算在內)	

	 ✣ 法定最低工資適用的僱員(請參閱上文第2C.1適用範圍)；及

	 ✣ 須就該工資期支付的工資是少於每月12,3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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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當就該工資期須支付的工資達到每月12,300*港元或以上時，僱主

根據《僱傭條例》備存的工資及僱傭紀錄可以不包括該僱員於該工資期的

總工作時數。

	 *	截至2013年5月1日

	 僱主和僱員應妥善備存出勤、工時及工資等紀錄，以保障雙方的權益，及

有助減少不必要的糾紛。

	 僱主未有保存工資及僱傭紀錄，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1萬

港元。

2C.4	 工資項目及須支付工資

	 「工資」是指僱主支付僱員作為其所做或將要做的工作的所有報酬、收入、

津貼(包括交通津貼、勤工津貼、佣金、超時工作薪酬)、小費及服務費。

	 不論僱員薪酬的計算方式(如：月薪、週薪、日薪、時薪、件薪等)，最低

工資也是以僱員在工資期內的總工作時數乘以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來計算。	

2C.5	 豁免

	 法定最低工資不適用於實習學員，以及正處於獲豁免學生僱用期的工作經

驗學員。	

	 實習學員指下列類別的學生僱員：

	 ✣ 進行由《最低工資條例》附表1指明的本地教育機構安排或認可的工作
實習，而這實習屬該教育機構向該學生提供的全日制經評審課程的必修

或選修部分；或

	 ✣ 居於香港，並進行由某機構安排或認可的工作實習，而這實習屬該機構
向該學生提供的學位或更高程度的非本地學術資格的全日制教育課程的

必修或選修部分。

	 工作經驗學員指下列類別的學生僱員：

	 ✣ 修讀由《最低工資條例》附表1指明的本地教育機構提供的全日制經評
審課程；或

	 ✣ 居於香港，並修讀學位或更高程度的非本地學術資格的全日制教育課
程，而該學生在開始受僱時仍未滿26歲，以及與僱主協議獲豁免學生

僱用期，為期不多於連續59天，並須符合以下條件－

 (a) 該學生不曾於同一曆年內開始另一獲豁免學生僱用期(不論是否受僱於
同一僱主)；及

 (b) 該學生已就以上(a)項的事實作出法定聲明，並向僱主提供有關的法定
聲明或其副本。


